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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般 事 項5 . 1 一 般 事 項

5.1.1 適用範圍5.1.1 適用範圍

本章適用於，使用高強度混凝土及降伏點 4900kgf/cm2以上高強度鋼筋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

的鋼筋工程。

解說：

本章適用於，使用高強度混凝土及降伏點 4900kgf/cm2以上高強度鋼筋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

的鋼筋工程。此處所謂高強度混凝土係指設計標準強度560kgf/cm2以上1000 kgf/cm2以下之混凝土。的鋼筋工程 此處所謂高強度混凝土係指設計標準強度560kgf/cm 以上1000 kgf/cm 以下之混凝土

關於非現場澆置之預鑄混凝土工程也可參考本章。



5 1 般 事 項5 . 1 一 般 事 項

5.1.2 鋼筋材料

1) 鋼筋之種類、直徑、適用範圍以及鋼筋支數、形狀、尺寸應根據設計圖說。主筋可使用竹節

鋼筋或螺紋節鋼筋。

2) 使用之鋼筋應符合CNS 560 A2006(鋼筋混凝土用鋼筋)之規定。採用CNS 560未規定之高強度鋼) 使用之鋼筋應符合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之規定 採用 未規定之高強度鋼

筋，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四條第四項規定之認可辦法者方能使用。

3) 鋼絲網使用之鋼線應符合CNS 1468之規定。

4) 銲接鋼絲網及鋼筋網的種類、直徑等，應根據設計圖說。4) 銲接鋼絲網及鋼筋網的種類、直徑等，應根據設計圖說。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未 來 方 向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未 來 方 向 … )

 降伏強度更高的鋼筋(SD550、SD690、SD790…)

 螺紋節鋼筋的使用、節高與節距的制定

 鋼筋的化學成分 鋼筋的化學成分

 鋼筋的機械性質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1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1 )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2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2 )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3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3 )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4 )C N S 5 6 0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 ( 4 )



5 2 鋼 筋 保 護 層 厚 度 與 鋼 筋 間 距5 . 2 鋼 筋 保 護 層 厚 度 與 鋼 筋 間 距 … 比 照 一 般 強 度 R C 結 構

(5.2.1)解說：

高強度混凝土對於中性化或氯離子之滲透有較佳的抵抗性能 若要求使其與一般混凝土相高強度混凝土對於中性化或氯離子之滲透有較佳的抵抗性能，若要求使其與一般混凝土相

同耐久性能時，其保護層厚度可以減小。但是考慮到開裂的產生及耐火性能的需求時，保護

層厚度並無法減小。

1)現場澆置鋼筋混凝土構材之最小保護層厚度最小保護層厚度宜依照「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之規定，與一般混凝土之規定並無不同。當有更高的耐火性能及耐久性能需求時，可於設

計圖說內標註較大之保護層厚度值。對於鋼筋續接處、混凝土接續澆置處及開裂誘發細縫計圖說內標註較大之保護層厚度值 對於鋼筋續接處 混凝土接續澆置處及開裂誘發細縫

處，也宜確保表5.1保護層厚度之規定。

2)預鑄構造之混凝土，因採取預鑄工法，其配筋、配比、澆置及養護上具較佳的品質控制，

其保護層厚度可以減小。

(5.2.2)解說：

平行並排鋼筋之淨間距配置原則，梁構材不得小於1.0db、柱構材不得小於1.5db，或粗粒

料標稱最大粒徑1.33倍，亦不得小於2.5cm。

鋼筋淨間距之規定，係為了使鋼筋和混凝土間之握裹應力能充分傳遞且能澆置密實，故本

淨間距之規定取粗粒料標稱最大粒徑及鋼筋直徑為主變數決定最小值。淨間距之規定取粗粒料標稱最大粒徑及鋼筋直徑為主變數決定最小值

機械式續接之續接器淨間距，或續接器與相鄰鋼筋之淨間距亦宜符合本規定。



5 3 鋼 筋 材 料 加 工5 . 3 鋼 筋 材 料 加 工

5.3.1 鋼筋材料之切斷與加工

鋼筋材料之切斷應視鋼筋續接與錨定工法採用鋸切或剪切。

鋼筋之加工尺寸容許差，除設計圖說另有規定外，應符合表5.3之規定。

項 目 符號
容許差
(mm)

表5.3 鋼筋材料加工尺寸容許差

(mm)

柱、梁主筋(2) a.b 10
銲接鋼線網
鋼筋網

D6~D16

各加工尺寸(1)

鋼筋網

上述以外之
鋼筋材料

D25以下 a.b 10
D29以上D41鋼筋材料 D29以上D41
以下

a.b 15

箍筋、螺箍筋 a.b 5
加工後之全長(2) 全部之鋼筋材料 15加工後之全長 全部之鋼筋材料 15
註:(1)各加工尺寸及加工後全長之量測範例如下圖所示。

(2)基礎梁、小梁之主筋除外。



(a)主筋 (b)箍筋或繫筋

5.3.2 鋼筋之彎曲

R

ldh

D

12db

90度彎鉤

6db for D10~D16
12db for D19~D25

D = 4d for D10~D16

90度彎鉤

4db for D10~D25
5db for D29~D36
6db  for D43~D57

D

D 4db for D10~D16
6db for D19~D25

R
D

6d
4db ≧ 6.5 cm

180度彎鉤

6db

135度彎鉤

註：

1. SD 550、SD 690直徑 D51以下除非經過彎曲部之應力狀態和彎曲試驗之證明，否則不應彎曲。

2. SD 790直徑 D10至D16或採用端壓銲接(butt welding)之焊接閉合式箍筋。



5 4 鋼 筋 材 料 組 立 安 裝 與 預 埋5 . 4 鋼 筋 材 料 組 立 、 安 裝 與 預 埋

5 4 1 鋼筋材料組立5.4.1 鋼筋材料組立

鋼筋應根據施工圖說配置於正確的位置。為防止鋼筋於混凝土澆置時產生移動，應以鐵線、

工作筋、間隔器等予以堅固的組立。

5.4.2 預組鋼筋材料

採用預組鋼筋工法時，預組鋼筋籠的組立應使用輔助治具將鋼筋定位。當進行預組鋼筋籠

之縱向鋼筋組立時，應使與他向構材的縱向鋼筋接合能確實且容易。

5.4.3 開口補強筋

穿梁開孔、牆開口及樓板開口之補強筋配置與補強鐵件的使用，應根據設計圖說之規定施穿梁開孔 牆開口及樓板開口之補強筋配置與補強鐵件的使用 應根據設計圖說之規定施

作。



5 5 鋼 筋 續 接 與 錨 定5 . 5 鋼 筋 續 接 與 錨 定 … 長 度 與 尺 寸 依 據 【 設 計 規 範 】

5.5.1 鋼筋續接位置5.5.1 鋼筋續接位置

鋼筋之續接位置，應根據設計圖說之規定。

(5.5.1)解說：

鋼筋的續接位置宜考慮各種續接器的性能及施工方法的特徵後，明記於設計圖說內，或參

照圖5.1。原則上，鋼筋續接宜設置於應力較小處，且混凝土處於壓應力狀態的區域。

圖5.1 鋼筋續接位置

 



5 5 鋼 筋 續 接 與 錨 定

5.5.2 鋼筋續接方式

5 . 5 鋼 筋 續 接 與 錨 定 … 長 度 與 尺 寸 依 據 【 設 計 規 範 】

鋼筋之續接按規定可採用搭接、銲接、機械式續接。

(5.5.2)解說：

鋼筋之續接有搭接、銲接、機械式續接(螺紋鋼筋續接、填充式套筒續接、端部螺紋加工續接、

鋼管壓接續接等)。

鋼筋之續接採用搭接時，其搭接長度宜根據設計圖說之規定，或參照「鋼筋混凝土房屋結構

配筋準則」第六章之規定。另外，SD490及SD550、SD690鋼筋主要用於柱及梁主筋，因為預期鋼

筋將達高應力狀態，且容易導致混凝土保護層之割裂，D36(不含)以上之鋼筋，不得採用搭接續接；

SD690鋼筋除不得採用搭接續接外，亦不建議採用銲接續接，因銲接高溫會影響鋼筋材質並造成SD690鋼筋除不得採用搭接續接外，亦不建議採用銲接續接，因銲接高溫會影響鋼筋材質並造成

強度降低。

使用焊接時，常會因高溫影響鋼筋材質造成強度降低，高強度鋼筋如SD690並不適用。

機械式續接較適用於高強度鋼筋，尤其採用螺紋鋼筋搭配專屬之螺紋式續接器時，宜再灌注

砂漿予以填塞鋼筋與續接器之間隙。此種續接不需技術人員的特殊技巧，且相對地容易控制品質。

機械式續接器的使用，宜符合相關性能評估之規定，施工單位宜明訂施工方法、制訂品質管理流

程及不良續接器之修補方法。性能評估可參照「高強度鋼筋續接器性能評估基準」[5]。



5 5 鋼 筋 續 接 與 錨 定

5.5.3 錨定長度與錨定方法

5 . 5 鋼 筋 續 接 與 錨 定 … 長 度 與 尺 寸 依 據 【 設 計 規 範 】

1) 除設計圖說另有規定外，鋼筋之錨定長度應根據設計圖說之規定，鋼筋之錨定方法可參

考解說圖5.2。。

2) 使用機械式錨定器時，錨定器具之尺寸、品質、施工方法及錨定長度等，應根據設計圖)

說。

(5.5.3)解說：

機械式錨定係於鋼筋的端部以鋼板或鑄造螺帽之接合工法，或將鋼筋末端予以冷鍛擴大成形

的工法。各工法宜符合性能評估之規定，設計者宜掌握其特性與內容，於設計圖說內明記錨定器

具之尺寸、品質要求、施工方法及錨定長度。施工者宜根據設計圖說之規定施作。



日 本 建 築 學 會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施 工 指 針 第 9 6 節日 本 建 築 學 會 -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施 工 指 針 第 9 . 6 節

鋼筋之搭接續接長度 應根據設計圖說 設計圖說未明記時 柱 梁之主筋以

9.6 鋼筋之搭接續接

鋼筋之搭接續接長度，應根據設計圖說。設計圖說未明記時，柱、梁之主筋以
外的其他搭接續接長度根據表9.6。但是，可適用該表者為，鋼筋的種類及混凝
土的設計基準強度為該表所示範圍內。此外，D35以上之異形鋼筋，原則上不
使用單接續接。SD490及USD590A、USD590B、USD685A、USD685B原則上使用單接續接 SD490及USD590A USD590B USD685A USD685B原則上
不使用搭接續接。

表9.6 鋼筋之搭接續接長度(根據JASS 5表11.6)

種類
混凝土之

設計基準強度
(N/mm2)

一般
(L1)

35d直線或
SD295A
SD295B
SD345

36~45 35d直線或
25d附彎勾

48~60 30d直線或
20d附彎勾

SD390
36~45 40d直線或

30d附彎勾

48~60 35d直線或48~60 25d附彎勾



日 本 建 築 學 會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施 工 指 針 第 9 7 節日 本 建 築 學 會 -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施 工 指 針 第 9 . 7 節

9.7 瓦斯壓接續接

a. 瓦斯壓接有手動或自動，其種別應根據設計圖書。預組鋼筋使用瓦斯續接時

根據9.4.b。

b 瓦斯壓接作業 應根據(社)日本壓接協會之「鋼筋之瓦斯壓接工程標準式樣b.瓦斯壓接作業，應根據(社)日本壓接協會之「鋼筋之瓦斯壓接工程標準式樣

書(2003)」。此外，施工則於根據(社)日本壓接協會所認定之壓接管理技士

的指導下進行。(台灣目前施工管理不易，故本指針不建議開放)( )

c. 手動瓦斯壓接技梁資格者為，基於JIS Z 3881-2002(瓦斯壓接技術檢定之試驗

方法及判定基準)根據(社)日本壓接協會所定手動瓦斯壓接技量資格者檢定試

驗合格者。自動瓦斯壓接技量資格者為，根據(社)日本壓接協會「自動瓦斯

壓接技量資格檢定規定」所認定具有技量資格者。壓接作業於各自之資格的

作業可能範圍內進行 此外 自動瓦斯壓接技量資格者 不得使用技量資格作業可能範圍內進行。此外，自動瓦斯壓接技量資格者，不得使用技量資格

證明書所記入機種之自動瓦斯壓接裝置以外者。

d.壓接端面之處理為，原則上使用(社)日本壓接協會所認定鋼筋冷間直角切斷( )

機來切斷。表9.6 鋼筋之搭接續接長度(根據JASS 5表11.6)



5 6 品 質 管 理 與 檢 查

完成之配筋，應按「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之規定檢查，並呈送工程監造者查驗。

5 . 6 品 質 管 理 與 檢 查

完成之配筋 應按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之規定檢查 並呈送工程監造者查驗

(5.6)解說：

鋼筋加工、組立的品質管理與檢查可參照「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第十六章與第十七章之

規定。

機械式續接器或錨定器之性能確認試驗及檢查，宜符合各該產品之施工說明書所規定的檢機械式續接器或錨定器之性能確認試驗及檢查 宜符合各該產品之施工說明書所規定的檢

查標準。



N e R C 鋼 筋 工 程 結 語

 鋼筋工程使用的材料，應符合CNS 560 相關之規定。CNS審

N e w  R C 鋼 筋 工 程 結 語

 鋼筋工程使用的材料 應符合CNS 560 相關之規定 CNS審
議委員會未來將 SD 490W、SD 550W、SD690、SD790 等
納入規範中。

 考量高強度鋼筋的特性，機械性的續接應該是最理想的鋼筋續
接方式，發展螺紋節鋼筋有其方便性與必要性。此時鋼筋的裁
切應採用鋸切或剪切方式進行，鋼筋長度加工後的尺寸容許差
應給予適當規範。

 考慮到開裂的產生及耐火性能的需求時，高強度鋼筋的保護層
厚度並無法減小 即便使用了超高強度的混凝土厚度並無法減小，即便使用了超高強度的混凝土。

 瓦斯壓接的鋼筋續接方式，在台灣不容易控制其品質，本指針
不建議使用。不建議使用

 高強度鋼筋的伸展與續接等相關規範尺寸，應依據設計規範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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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般 事 項6 . 1 一 般 事 項

6.1.4. 模板工程之材料

模板工程之材料可使用木材、鋼材或其他經監造者認可之材料。採用之板料須平直且無有害缺陷，

並不得有劣化腐爛現象。

木質支撐系統所用之角材、墊板及楔木應採用堅實之木料。木質支撐系統所用之角材 墊板及楔木應採用堅實之木料

鋼模之材料應符合CNS 7334〔鋼筋混凝土用金屬模板〕之有關規定。鋼管支柱應符合CNS 5644

〔可調鋼管支柱〕之有關規定。

模板工程之規劃與設計為承包商的責任 承包商須遵照設計圖說 針對工程特性 確保工程品質模板工程之規劃與設計為承包商的責任，承包商須遵照設計圖說，針對工程特性，確保工程品質，

必要時應進行材料或支撐系統試驗。



6 1 般 事 項

(6.1.4)解說：

6 . 1 一 般 事 項

( )

目前有多種材料可應用於模板工程，各種系統模板的組立及支撐方式也不盡相同。

模板材料包括直接與混凝土接觸之襯板、背撐材料及支撐材料等。襯板可使用木板預製之框

式模板、散板、合板及金屬格板等，目前也有一些較少用的材料如膠合板、塑膠模板、FRP、鋁式模板、散板、合板及金屬格板等，目前也有一些較少用的材料如膠合板、塑膠模板、FRP、鋁

模、紙模等，或作為內襯用之橡膠軟模、硬泡綿襯料及石膏模等。

模板支撐系統之支柱以使用木質角材或鋼製支柱(鋼管支柱或組合鋼柱)為原則。所使用之支柱應

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之有關規定。

(6.1.5)解說：

埋入混凝土之模板附件(如繫條、吊桿等)應具適當之材質，不得與混凝土發生有害之化學反

應 影響混凝土品質 其形狀尺寸亦不得妨礙模板之施工要求與作業應，影響混凝土品質，其形狀尺寸亦不得妨礙模板之施工要求與作業。

CNS 1468［低碳鋼線］規定之鍍鋅鋼線，因施工中可能因材料上不容易發現的瑕疵，造成斷

線而使模板移位變形產生危險，另考慮完工後外露部份易生銹污染混凝土表面，故本指針不建議

使用。



6 2 模 板 工 程 之 設 計 與 組 立6 . 2 模 板 工 程 之 設 計 與 組 立

6 2 2 載重6.2.2 載重

模板設計承受的載重包括模板自重、鋼筋及混凝土重量、混凝土澆置時之側壓力與衝擊力、

施工機具及人員的重量與衝擊力、材料堆置重量、及不同施工階段的臨時作用力、如地震力、

風力等，其值應依實際可能發生情形估計之。

衝擊力之來源有工地附近車輛或施工機械之活動、施工操作、混凝土泵送及搗實之振動等。

(6.2.2)解說：

作用在模板上的荷重，除靜載重分佈較明確，其他荷重則因混凝土澆置速度、範圍、方

向，機具的運轉停止，或組立、拆模及模板調度的情況等而有所變化，例如混凝土澆置速度

快，而坍度較大之情況下，其產生之側壓力易導致爆模或模板變形漏漿。設計者應評估各種

階段的可能情形，保守模擬與分析。

有關載重、橫向壓力、風力與容許應力及其他應考慮事項，也可參照文獻[6 2]、[6 3]或有關載重、橫向壓力、風力與容許應力及其他應考慮事項，也可參照文獻[6.2]、[6.3]或

其他相關荷重之規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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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3 側壓力

6 . 2 . 3 側 壓 力

6.2.3 側壓力

模板設計用之混凝土側壓根據(6.1)式。

P=ωo x H                                     (6.1)

其中，P：模板設計用混凝土之側壓(kN/m2)

H：新鮮混凝土之頂端(m) (從計算側壓位置到混凝土之澆置高度)

ωo：新鮮混凝土之單位容積質量(t/m3)乗上重力加速度(9.8m/s2)所得之值(kN/m3)。

(6.2.3)解說：

澆置階段產生的側壓力，是模板設計最重要的水平力。而New RC結構物使用高流動化混澆置階段產生的側壓力 是模板設計最重要的水平力 而New RC結構物使用高流動化混

凝土較為普遍，故建議側壓力由上到下線性分佈，最上緣側壓力為零。

若結構物使用之混凝土，係以ACI的堆積系統設計，則側壓力的估算，建議可參考文獻

[6 5] 使用表6 2 1公式計算 側壓力會有一上限值 此上限值因構件不同而有所差異 高強[6.5] ，使用表6.2.1公式計算，側壓力會有一上限值，此上限值因構件不同而有所差異。高強

度混凝土使用高性能AE減水劑提高流動性，凝結時間更長，所以在上限值的規定，比一般

混凝土放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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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3 側 壓 力

構件別 R(m/h) 混凝土澆置階段之模版最大側壓力（t/m2）

6 . 2 . 3 側 壓 力

( ) （ ）

柱 不區分 0.84 + 96R / (T+18) min( 18, ω0H )

2 1以下 0 84 96R / (T 18) i ( 12 ω H )
牆

2.1以下 0.84 + 96R / (T+18)  min( 12, ω0H )

2.1以上 0.84 + (142+30R) / (T+18)  min( 12, ω0H )



5 ° C 時 牆 構 件 混 凝 土 側 壓

0 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5 C 時 牆 構 件 混 凝 土 側 壓
t/m2

0.00 

1.00 

2 00
0.5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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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側壓力

2.00 

3.00 

4.00

1.5m/H

2.5m/H
高4.00 

5.00 

6.00 

5.0m/H

Wo*H

度
：
ｍ

7.00 

8.00 

9.00 

10.00 

11.00 



5 ° C 時 柱 構 件 混 凝 土 側 壓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5 C 時 柱 構 件 混 凝 土 側 壓
t/m2

0.00 

1.00 

2 00
0.5m/H

傳統模板
設計側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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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 00

1.5m/H

2.5m/H高
度4.00 

5.00 

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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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H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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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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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C 時 柱 構 件 混 凝 土 側 壓

0 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40度C      柱構件

4 0 C 時 柱 構 件 混 凝 土 側 壓
t/m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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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H

2.5m/H

5.00 

6.00 

5.0m/H

Wo*H

7.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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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1.00 



日 本 建 築 學 會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施 工 指 針 1 0 3 節日 本 建 築 學 會 -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施 工 指 針 1 0 . 3 節

a.模板之強度及勁度之計算為，就混凝土施工時之垂直載重、水平載重及混凝土之側壓來進

行。行  

b.混凝土施工時之垂直載重，係根據混凝土·鋼筋·模板·建設機械·各種資材及作業員等之載

重，以作用於模板垂直方向之外力為對象，其值對應實情來決定。 

c.混凝土施工時之水平載重，根據風壓、混凝土澆置時之偏心載重、機械類之啟動·停止·行

走等，以作用於模板水平方向之外力為對象，其值對應實情來決定。 

d.模板設計用之混凝土之側壓為根據(10.1)式。 

P=Wo x H                                               (10.1) 

其中，P：模板設計用混凝土之側壓(kN/m2) 

H：新鮮混凝土之頂端(m) (從計算側壓位置到混凝土之澆置高度) 

Wo：新鮮混凝土之單位容積質量(t/m3)乗上重力加速度(9.8m/s2)所得之值

(kN/ 3)(kN/m3)。

e.採用 d 項以外之混凝土側壓時，根據可信賴資料或試驗來決定。 

f.模板之結構計算所使用之材料容許應力，如下述。 

(1)關於支撐工程，根據勞動安全衛生規則第 241 條所規定之值。(1)關於支撐工程 根據勞動安全衛生規則第 241 條所規定之值

(2)關於支撐工程以外者，使用下述之法令或規準等之長期容許應力和短期容許應力之平均

值。 

(i) 建築基準法施行令第 89 條及第 90 條 

(ii) 日本建築學會「模板之設計·施工指針案」「鋼構造設計規範」「輕鋼構造設計施工指

針」「木質構造設計規準」 

 



6 2 4 容 許 應 力6 . 2 . 4 容 許 應 力

有試驗證明情形下，模板材料之容許應力，得依試驗結果進行設計。 

表 6.2.2 緊結器強度表 

材料種類 規格 有效斷面(mm2) 極限抗拉強度 容許抗拉強度材料種類 規格 有效斷面(mm ) 極限抗拉強度 容許抗拉強度

螺栓桿 
2.5 分

3 分
4 分

34.3 
50.4 
89.6 

24 kgf/mm2 
24 kgf/mm2 
24 kgf/mm2 

548 kgf/支 
806 kgf/支 

1433 kgf/支 

表 6.2.3 容許應力之規定 

       ．容許彎曲應力：fb=80  (kgf/cm2) 

       ．容許剪應力 ：fs=6   (kgf/cm2) 

       ．允許模板之容許應力依規定提高33%計算之（註）： 

     故．容許彎曲應力：fb=80×1.33=106.4  (kgf/cm2)( g )

       ．容許剪應力 ：fs= 6×1.33= 8  (kgf/cm2) 
註：模板材料被認為係臨時性之設施，其容許應力可較永久性構造提高 

 (6.2.4)解說：(6.2.4)解說

New RC之結構構件模板建議不使用鋼筋或鐵絲作為緊結器，確保材料容許應力
穩定性。



6 2 模 板 工 程 之 設 計 與 組 立

6.2.5 撓度

6 . 2 模 板 工 程 之 設 計 與 組 立 … 其 餘 比 照 一 般 強 度 R C 結 構

除圖說之特別要求外，模板之撓度在各施工階段均應檢核，最大不得超過模板支撐間距

的1/240。

斷面尺寸偏差 
柱、梁、牆厚、版厚、墩 

30 cm以下 

大於30 cm至100 cm

 
 

+ 10 mm 
− 6 mm 

+ 13 mm 
10

項  目 許可差 
錘線偏離 
①高度30 m以下者 

(a)線、表面、稜線

 
 

± 25 mm

表6.2.4 現場澆置混凝土施工許可差

大於30 cm至100 cm 

大於100 cm  

− 10 mm

+ 25 mm 
− 20 mm 

相對偏差 
①階梯 

 
 

(a)線、表面、稜線 
(b)外露角柱之外稜線、控制縫凹槽 

②高度超過30 m者 

(a)線、表面、稜線 

(b)外露角柱之外稜線、控制縫凹槽

± 13 mm 
 

高度之1/1,000， 
且不超過±150 mm 
高度之1/2,000， 

(a)相鄰級高 
(b)相鄰級深  

②槽線 
(a)設計寬度5 cm以下  
(b)設計寬度超過5 cm，但不超過30 cm  

± 3 mm 
± 6 mm 

 

± 3 mm 
± 6 mm 

( )
且不超過±75 mm

位置偏離 
①構件  
②版開口30 cm以下之中心線，較大開口之邊線 
③版中鋸縫、接縫、弱面 
④基腳重心

 
± 25 mm 
± 13 mm 
± 20 mm 

同向基腳寬度之 ③模鑄面與規定參考平面偏差每3 m 
(a)外露角柱與外露控制縫  
(b)其他  

④相鄰模面襯板突出 
(a)A級表面  

 

± 6 mm 
± 10 mm 

 

± 3 mm

④基腳重心 同向基腳寬度之1/50，

且不超過±50 mm 

高程差 
①版頂面 

(a) 地面鋪版之頂面 

 
 

± 20 mm

 

(b)B級表面  
(c)C 級表面  
(d)D 級表面 

± 3 mm
± 6 mm 

± 13 mm 
± 25 mm 

(b) 支撐拆除前，版之頂面 
②支撐拆除前之各種模鑄面 
③楣梁、窗台、胸牆、水平槽及其他可見之線  

± 20 mm 
± 20 mm 
± 1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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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名稱 最少拆模時間

表6.3.1 最少拆模時間(混凝土齡期28天)
構件名稱 最少拆模時間

柱、牆、及梁之

不做支撐側模
12 小時

活載重不大於靜載重 活載重大於靜載重

單向版單向版

淨跨距小於3 m
淨跨距3 m至6 m 
淨跨距大於6 m 

4 天
7 天
10 天

3 天
4 天
7 天

拱模 14 天 7天拱模 14 天 7天
柵肋梁、小梁及大梁底模

淨跨距小於3 m
淨跨距3 m至6 m
淨跨距大於6 m

7 天
14 天
21 天

4 天
7 天
14 天淨跨距大於6 m 天 4 天

雙向版 14 天
後拉預力版系統 全部預力施加完成後

註：參考文獻6.1

(6 3 2)解說：(6.3.2)解說

近年來以飛灰、爐石等卜作嵐材料取代部分水泥的做法已經相當普遍，沿用文獻[6.1]規定的

拆模時間，在業界也無不良反應，故本指針仍參考使用。

柱模、牆模、梁側模、斜面頂模及其他模板，不承受混凝土重量，故其拆模時間可允許較短。柱模 牆模 梁側模 斜面頂模及其他模板 不承受混凝土重量 故其拆模時間可允許較短

若高強度混凝土設計強度，並非28天齡期發展之強度，則表6.3.1不得使用，應參考6.3.3節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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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拆模時機

當混凝土強度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應可拆模：

(1) 符合7.4節規定的混凝土圓柱試體，置放在工地現場並與結構體處於相同養護環境下，其抗

壓強度不小於拆模強度者。

(2) 符合7.4節規定養護之結構體混凝土，其有效養護齡期不少於同批圓柱試體在養護室養護的

齡期，其抗壓強度不小於拆模強度者。

解說(6.3.3)解說：

所謂拆模強度係指按照表6.3.1所規定之拆模時間，對應到6.3.1解說要求建立的混凝土強度、溫度與齡期之關係

曲線所得到的強度值。

結構體構材於拆模後即需承受本身自重與工作載重，其混凝土強度發展過程中，所對應之計算撓度與裂縫寬度，

不宜超過混凝土設計規範的容許值，承造單位應於施工計畫書內詳列相關之計算式並提送監造者核可。

構造特殊之模板支撐系統，其側模需承受樓版底模或梁底模所傳遞之載重時，其拆除計畫應依結構力學原理及

混凝土強度發展決定。

考慮混凝土強度之成長速率與溫度成正相關，天冷季節拆模時間應酌增。建議於施工前的試拌作業中，建立1天、

3天、7天、14天、28天等齡期之混凝土材料的強度發展曲線，以供設計者規劃拆模時間及順序。

有效養護齡期的認定條件，建議應使結構體混凝土所接觸之空氣溫度高於10°C，且保持該混凝土潮濕或有適當

防止水分蒸發與損失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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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再撐設計原則與時機

拆除模板及再撐過程中，混凝土承受之應力不得超過當下該混凝土所具有之強度，提供

再撐之下方樓層結構，應不超過其容許強度。

利用再撐將載重傳遞至下方數個樓層，支撐系統應能承受預期載重，並不少於上層支撐

(6 3 5)解說：

系統承載能力的一半。

當有再撐需求時，其施作程序須事先計劃並報請監造者核可。

(6.3.5)解說：

所謂「再撐」係指將混凝土模板及支撐系統拆除後，需將支柱或支撐架再回撐之施工技術。當再撐作業進行時，

於其上方之結構構材不得承受施工載重。再撐作業完成後，被回撐之梁、版、柱或其他結構構材所承受的靜載重與施

工載重和，不得超過再撐時該構材的強度。工載重和，不得超過再撐時該構材的強度。

再撐須施作確實，確保能承受所需承擔之載重，亦不得太緊，造成構材承受額外應力。除經許可外，再撐之位置

須對準上層支撐。

再撐應於拆模後儘速完成，並維持至其所支承構材之混凝土強度達到足以承擔所需載重後方可拆除。再撐應於拆模後儘速完成 並維持至其所支承構材之混凝土強度達到足以承擔所需載重後方可拆除

通常於下列兩種情況下需要再撐：

(1)於混凝土強度較低時即拆除模板系統後再予以回撐，以增加模板翻用次數或縮短工期。

(2)多層建築物因施工速度快或施工載重大，使得位於下方樓層結構之混凝土，尚無法提供足夠的強度以支撐時，可利( )

用再撐將載重傳遞至下方數個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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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脫模劑及襯料施作要求

混凝土表面之脫模施作要求如下：

(1) 模板脫模應以監造者許可之脫模材料施作。

(2) 模板面應於鋼筋排置前塗敷脫模劑或鋪設無吸水性之襯料；採用脫模劑時應避免脫模劑粘

附於鋼筋上，減弱混凝土與鋼筋之握裹力。

(3) 模板面不得塗敷過量之脫模劑，且脫模劑不得污染新舊混凝土之交接面。

(4) 當混凝土表面須再修飾時，採用之脫模劑或襯料不得妨礙修飾材料與混凝土表面之黏著性。( )

(6.4.2)解說：

模板面塗敷脫模劑或鋪設無吸水性之襯料，係為防止模板吸收新澆置混凝土的水份，且模板

與混凝土間相互黏結不利於拆模之情形，導致混凝土表面污染與損傷。普通三夾板會因多次使用

後而吸水膨脹，影響混凝土模鑄面之品質，應適時予以淘汰換新。

採用之脫模劑不得影響混凝土之凝固。



6 5 品 質 檢 驗 與 驗 收
6.5.1 模板施工計畫書

承包商應依據設計圖說製作模板工程施工計畫，內容包括模板配置、支撐系統、及混凝土澆置時模板

6 . 5 品 質 檢 驗 與 驗 收 … 比 照 一 般 強 度 R C 結 構

承包商應依據設計圖說製作模板工程施工計畫 內容包括模板配置 支撐系統 及混凝土澆置時模板

之安全措施等，並作為施工及品管作業之依據。該計畫書連同各項零組件及脫模劑等資料送請監造者核可。

模板施工計畫書，須考慮以下項目：

(1)模板與支撐系統(1)模板與支撐系統。

(2)使用材料：模板、支撐、零星材料。

(3)搬運：責任區分、起重方法、堆置場。

(4)施工：作業日程、施工順序、轉用計畫。

(5)查驗：材質、位置、尺寸、架設穩定、開口。

6 5 2 混凝土澆置前模板檢驗6.5.2 混凝土澆置前模板檢驗

模板組立應符合模板施工圖之規定，澆置混凝土之前至少應檢查下列有關項目：

(1)模板及有關材料之規格。

(2)模板配置之位置 高程及尺寸(2)模板配置之位置、高程及尺寸。

(3)模板支撐及穩固情況，不得有鬆動情形。

(4)模板組合緊密度或防止漏漿之措施。

(5)混凝土澆置面高度標記。

(6)模板面之處理情況。

(7)模板內雜物之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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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工程使用材料的性質，應符合CNS相關之規定，但鍍鋅鋼線不得使用。

 考量超高強度混凝土凝結時間較長，流動性更好，模板設計的混凝土側壓力
保守以 Wo*H 應用之；但材料本身的容許應力仍可提高1 33倍。保守以 Wo*H 應用之；但材料本身的容許應力仍可提高1.33倍。

 若高強度混凝土設計強度，並非28天齡期發展之強度，則拆模時間應依實際
的結構力學計算，並符合【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的容許撓度與裂縫。

 混凝土結構完成後的尺寸容許差與表面粗糙程度，與混凝土強度的高低並無
關聯。

 超高強度的鋼筋混凝土構造 常混用於超過30層樓的建築物當中 低樓層的 超高強度的鋼筋混凝土構造，常混用於超過30層樓的建築物當中，低樓層的
部分。承造商製作施工計劃書時，應詳加表列柱、梁、樓板、牆等各式構件
於各樓層所使用之材料強度。監造單位也應將材料管控，避免誤用，視為監
造工作最重要的一環。


